
 

 

申 诉 答 辩 通 知 书 

 

             ： 

根据《汕头大学教职工校内申诉处理办法》（汕大发〔2018〕177 号）经核

查，本委决定受理      因          对其做出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处理而提交的申诉申请，现将申请材料副本（复印件）送达贵处，并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1、在收到申请材料副本后，签收《申请材料副本送达签收单》并将该单退

回本委。 

2、在收到申请材料副本后五个工作日内，向本委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明材

料。 

 

特此通知 

 

汕头大学教职工校内申诉处理委员会（代章） 

  201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 

 

 

 


